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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奥通用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关注函回复的公告(一)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0 年 5 月 20 日，公司收到贵所下发的《关于对德奥通用航空股份有限

公司的关注函》(中小板关注函［2020］第 316 号，下称“关注函”)，要求公

司就相关问题作出说明。现对关注函所涉及问题回复如下： 

 

问题一、你公司称重大资产重组是以公司破产重整计划能够获得法院裁定

批准为前提，请说明： 

(一)、公司破产重整计划的具体进展，后续需完成的各项程序、时间节点

以及公司破产重整是否具有重大不确定性或重大障碍； 

(二)、你公司于 2019年 5月被暂停上市，并将于 2020年 6月 15日披露《2019

年年度报告》。请你公司明确说明是否能于 2019 年年报披露前完成本次重整，

若无法完成，你公司是否具备持续经营能力，请就公司股票存在终止上市的风

险进行充分披露。 

(三)、本次重组及重整草案目前具体进程及预计披露时间，重组方案的披

露是否以重整计划获得法院裁定批准为前提。 

回复： 

问题一之(一) 

德奥通用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3 日收到

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佛山中院”)送达的(2019)粤 06 破申 30-9 号《民

事裁定书》及(2019)粤 06 破申 30-12 号《指定管理人决定书》，裁定受理债权

人张小东对公司的重整申请，并指定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广东源浩

律师事务所联合担任公司管理人。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8 日收到佛山中院送达



的(2020)粤 06 破 20-1 号《决定书》，许可公司在重整期间继续营业，并在管理

人的监督下自行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进入重整程序后，管理人、公司依法履

行职责，依法推进各项重整工作，截至本回复出具之日的进展情况如下： 

1、根据《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结合公司的实际

情况，佛山中院确定公司债权申报截止日期为 2020 年 5 月 25 日，公司第一次

债权人会议定于 2020 年 5 月 27 日 10 时整采取网络方式召开。 

2、因制订的《德奥通用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以下简称“《重

整计划(草案)》”)涉及出资人权益调整事项，依照破产法规定必须设立出资人

组，召开出资人组会议由股东对此调整方案进行表决。经佛山中院同意，公司

将于 2020 年 5 月 27 日召开出资人组会议，对《重整计划(草案)》之出资人权

益调整方案进行表决。 

3、2020 年 5 月 13 日，公司、公司管理人与深圳市迅图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迅图教育”)签署了《重整投资协议》，确认了迅图教育为公司本

次重整的重整投资人。 

4、2020 年 5 月 20 日，公司向佛山中院和债权人会议提交了《重整计划(草

案)》。 

5、截止 2020 年 5 月 22 日，管理人已接收公司 22 家债权人申报债权，申

报金额合计约人民币 489,253,517.89 元。 

后续如《重整计划(草案)》按计划于 5 月 27 日获得债权人各表决组表决同

意、《重整计划(草案)》之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获得出资人(即股东)表决同意并

获得法院认可，将随即进入执行阶段。执行内容主要包括转增股票登记和向债

权人分配现金，预计用于偿债的资金于 6 月上旬按照管理人要求募集到账。上

述重整计划进度为公司预估时间，仍存在不确定性。 

目前，本次公司重整面临的重大不确定性及风险如下： 

1、公司仍面临重整投资人筹措资金不到位，无法按照重整投资协议的约定

履行投资义务的风险； 

2、因公司重整事项对审计机构就公司持续经营能力的判断至关重要，对

2019 年度财务报表将产生重大影响，继而对后续申请恢复上市造成重大影响，

因此公司 2019 年度报告已延迟至 2020 年 6 月 15 日披露。如 5 月 27 日召开的



债权人会议、出资人组会议出现提案被否决情况，依据《企业破产法》规定可

以同未通过重整计划草案的表决组在协商后再次表决一次。如果需要再次表决，

则存在无法在 2019 年年报披露前完成重整的风险。如果经表决未通过重整计划

草案且未能获得法院裁定批准，法院有权裁定终止重整程序，宣告公司破产。 

问题一之(二) 

如 5 月 27 日召开的债权人会议、出资人组会议表决通过《重整计划(草案)》、

《重整计划(草案)》之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并获得法院裁定批准，重整投资

人筹措资金到位，公司可于 2019 年年报披露前完成本次重整。若重整无法完成，

则法院有权裁定终止重整程序，宣告公司破产，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2018 年修订)》(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公司将面临退市风险。

公司再次提醒投资注意以下重大风险： 

1、目前公司股票已被深交所实施暂停上市措施，如暂停上市后首个年度(即 

2019 年度)报告显示公司净利润或者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负值、期末

净资产为负值、营业收入低于一千万元或者公司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保留意见、

无法表示意见、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或者未能在法定期限内披露 2019 年年度

报告，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 14.4.1 条第(一)至第(五)项的规定，公司股票将

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2、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已裁定受理债权人张小东对公司的重整申请，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公司存在因重整失败而被宣告破

产的风险包括但不限于：法院受理了重整后，如果管理人或者公司未能在法定

期限内向法院和债权人会议提交重整计划草案，或者债权人会议各表决组、出

资人组(股东)未通过重整计划草案且未能获得法院裁定批准，或者重整计划草

案虽获得了债权人会议各表决组、出资人组(股东)通过但未能获得法院裁定批

准，法院有权裁定终止重整程序，宣告公司破产；或者重整计划虽获得法院裁

定批准但未能得到执行，法院有权裁定终止重整计划的执行，宣告公司破产。

如果公司被法院宣告破产，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 14.4.1 条第(二十三)项的

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3、如公司实施重整并执行完毕重整计划，将有利于改善公司资产负债结构，

恢复稳定经营，但公司股票交易仍需符合后续相关监管法规要求，否则仍将面



临终止上市的风险。 

问题一之(三) 

2020 年 5 月 20 日，公司已向佛山中院和债权人会议提交了《重整计划(草

案)》，根据规定，待召开的债权人会议、出资人组会议表决通过《重整计划(草

案)》、《重整计划(草案)》之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并获得法院裁定批准后，

公司将披露《重整计划(草案)》，时间预计在 6 月上旬。 

2020 年 5 月 15 日，公司与深圳市中幼微观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幼

微观”)、青岛海尔多媒体有限公司、深圳中幼盈达教育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深圳市汇森鑫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万怀胜、深圳中幼福盈教育投资企业(有限合

伙)、深圳徒康乐教育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中幼欢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签署《重大资产重组框架协议》，各方就公司拟以发行股份、支付现金等方式

收购深圳市中幼国际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不低于 90%的股权的事项达成初步意

向。本次交易尚处于初步筹划阶段，具体交易方案尚未制订。同时，重组方案

的制订、披露是以重整计划获得法院裁定批准为前提，如若重整计划未能得到

法院裁定批准并实施，公司将被法院宣告破产并退市，本次交易的实施主体，

即公司本身，将不复存在，则交易不具备必要条件。 

 

问题二、我部关注到，上市公司甘肃皇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曾筹划收购中

幼教育的重大资产重组，后于 2019 年 6月终止相关重组事项。请你公司： 

(一)、说明中幼教育的所处行业、主营业务、最近两年主要经营数据、已

获取业务资质等，是否需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2016 年修订)》

等相关法律法规。 

(二)、结合前期中幼教育参与重组事项终止的原因，请你公司核查中幼教

育是否存在参与重大资产重组的实质性障碍，前次终止重组的原因是否构成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实质性障碍。 

回复： 

问题二之(一) 

深圳市中幼国际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幼国际”)属于教育装备

及软件行业，定位幼教信息化综合内容服务提供商，主营业务是幼儿园教育设



备及课程软件的研发与销售，不涉及幼儿园实体经营管理。中幼国际总部位于

深圳，在北京和成都设有研发中心，在全国多个省市设有分公司，已获得“深

圳高新技术企业”、“双软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深圳创新企业 70

强”等荣誉称号。中幼国际六大产品京师智慧学堂、中幼在线、双师课堂、快

乐唷唷、脑科学、多维智能学习空间(未来教室)全面解决了孩子在幼儿园的学

习、生活、游戏、运动四类活动。 

中幼国际 2019 年收入 3.55 亿元，净利润 1.26 亿元；2018 年收入 1.9 亿元，

净利润 1.12 亿元，上述财务数据均未经审计。中幼国际的产品通过了国家教育

部组织的专家论证，其经营符合《民办教育促进法》的各项规定。 

问题二之(二) 

经核查，中幼国际不存在参与重大资产重组的实质性障碍，前次终止重组

的主要原因是 2017 年中幼国际产品刚研发成熟，上市公司与中幼国际在估值上

产生了较大分歧。中幼国际所从事的幼教信息化技术服务，其适用群体为 3-6

岁幼儿、儿童，该群体明显特征是易感性和易变性，他们的情绪非常外露，极

易受环境的影响进入，同时亦表现出独立的倾向，需通过适当的引导使其了解

和熟悉社会行为规范、积极的方向。这天然的因素制约，使中幼国际所提供的

幼教信息化技术服务，从开发、测试(不断调整)、商用推广、大规模使用需要

较长时间，业绩释放期须相当一段时间。 

中幼国际的产品经过 2018 年和 2019 年的市场推广，净利润大幅增长，公

司认为进行估值的基础条件已经具备，符合公司的需求。公司谨慎认为，导致

中幼国际前次终止重组的主要原因已经消除，不会构成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实

质性障碍。 

 

问题三、根据公告，深圳市迅图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为你公司的重整投资人。

昆明迅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迅图投资”)曾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向你公

司进行资产捐赠及豁免债务，预计将使你公司净资产由负转正，但未作为你公

司本次重整的投资人。请你公司说明迅图教育及迅图投资的企业性质及主要股

东情况，迅图教育与迅图投资是否存在股权关系及其他关联关系，迅图投资向

你公司进行大额捐赠后又未参与本次重整计划的原因及合理性，并请说明除迅



图教育外，是否存在其他重整投资人参与本次重整计划。 

回复： 

(一)迅图教育及迅图投资的基本情况 

1、迅图教育 

成立时间：2020 年 4 月 30 日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方康宁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沙头街道天安社区泰然四路 29 号天安创新科技广场 A

座 1204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0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G5X278D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教育设备的技术开发与销售；计算机软硬件

的技术开发和销售；教育信息咨询；网页的设计；计算机系统集成；经济信息

咨询；文化体育活动策划；教育课程研发、教育产业投资(不含教育培训，具体

项目另行申报)；国内贸易；经营进出口业务；影视策划；电脑动画设计；文化

交流活动策划；企业信息化技术开发；自有房屋租赁；婴儿早教信息咨询；教

育学具、教材、教育软件的销售(具体项目另行申报)。(法律、行政法规、国务

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主要股东：中幼微观，持股比例为 60%；迅图投资，持股比例为 40%。 

迅图教育为民营控股企业。 

2、迅图投资 

公司名称：昆明迅图投资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1 年 8 月 24 日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东辉 

住所：云南省昆明经开区信息产业基地春漫大道 55 号 5 栋 1 楼 

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100579844324M 

经营范围：项目投资及对所投资的项目进行管理；房地产开发及经营；停



车场管理；物业管理；楼宇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镇雄县吉源矿业技术咨询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55%；云南秦

昌矿业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25%；成都豪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10%。 

迅图投资为民营控股企业，系公司控股子公司云南伊立浦工贸有限公司的

少数股东，持股比例为 1.19%。 

(二)迅图教育与迅图投资的关系 

迅图投资持有迅图教育 40%的股权，迅图投资的执行董事卢阳阳任迅图教

育董事职务，除此以外，迅图投资与迅图教育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三)迅图投资向公司进行大额捐赠后又未参与本次重整计划的原因及合理

性 

迅图教育系本次公司重整的重整投资人，迅图投资作为迅图教育的股东之

一，已于 2020 年 4 月 30 日代迅图教育向公司管理人支付了 2,000 万元重整投

资保证金，该保证金是迅图投资对迅图教育认缴的出资款。后续，迅图投资会

根据与各参与方协商情况再对迅图教育进行增资，迅图教育从而获得参与本次

公司重整的资金。故，不存在迅图投资捐赠资产后不参与本次公司重整的情况，

仅是不再作为重整的主要投资人，但仍为重要的投资人之一。 

迅图投资不再作为重整的主要投资人，主要是考虑到本次重整实施完毕后，

为实现公司长远发展，需要谋划引进市场前景广阔、具有较高科技含量、成长

性良好、且能促进公司现有要业务提升的新的产业，为公司在资本市场持续健

康发展提供后续动力。经深入考察、沟通，迅图投资认可幼儿教育信息化技术

服务产业符合上述要求，具备后续资产重组的条件，因此联合中幼微观作为共

同的重整投资人而设立迅图教育。中幼微观作为重整的主要投资人，迅图投资

则作为重整的重要投资人。 

另外，迅图教育将会指定其认可的第三方作为其他重整投资人参与本次重

整计划。 

 

问题四、根据公告，迅图教育及其指定的财务投资人拟向你公司投资 7.35



亿元现金，迅图教育和中幼教育的大股东均为深圳市中幼微观科技有限公司。

请你公司： 

(一)、结合中幼教育的盈利情况、经营规模，以及迅图教育的资产规模、

主要资产质量等，说明迅图教育及其关联方是否具备参与你公司重整计划的资

金实力。 

(二)、迅图教育本次重整投资的资金来源，目前是否有明确的筹资计划，

若有，请披露具体信息，并说明本次重整完毕后你公司控制权及股权结构的变

化情况，迅图教育是否有质押你公司股份的计划。 

回复： 

问题四之(一) 

迅图教育成立于 2020 年 4 月 30 日，为参与本次公司重整而新设立的项目

主体，其成立时间短，在资产规模、盈利状况等方面均没有可参照性。迅图教

育参与重整所需资金主要来自于股东的资本金及后续股东增资所投入的资金

(如有)，同时，部分自筹资金来源于银行借款以及其他合法合规途径所筹集的

资金。 

中幼微观作为迅图教育的控股股东，方康宁为实际控制人。经公司初步调

查，中幼微观及一致行动人资信情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中幼微

观及一致行动人对外投资的企业较多，有较强的资金实力；同时，中幼微观的

实际控制人方康宁在珠三角及西北地区有广泛的人脉，有良好的社会信誉与筹

资能力。 

综上，公司谨慎认为，迅图教育及其关联方具备参与公司本次重整计划的

资金实力。 

问题四之(二) 

如上所述，迅图教育参与重整所需资金主要来自于股东的资本金及后续股

东增资所投入的资金(如有)，同时，部分自筹资金来源于银行借款以及其他合

法合规途径所筹集的资金。目前自筹资金部分正在与相关金融机构磋商当中，

尚未签署正式借款协议。 

本次重整实施完毕后，公司控制权及股权结构的变化情况如下： 

重整前 



 

重整后 

 

 



在本次重整完成后，迅图教育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经与迅图教育及实际

控制人方康宁沟通，其目前没有质押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但不排除后续其自身

经营所需而质押部分持有的公司股份。 

 

 

德奥通用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26 日 


